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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一詞有着不同的含義，這在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中有着較為充分的體現。綜觀《香港基

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多處出現“備案”這一術

語，各自所表現出的法律性質不盡相同。準確把握基

本法不同條文中“備案”的確切內涵和法律性質，對

於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備案制度有着重大的現

實意義。 

 

 

一、“備案”的多重法律屬性 

 

“備案”一詞雖然較多地出現在各類公文以及

規範性文件中，但對其具體含義，卻通常鮮有明確的

界定。《辭海》、《辭源》、《中華大字典》、《現

代漢語大詞典》裏竟然也沒有收錄“備案”這個詞

組。商務印書館 1963 年出版的《四角號碼新詞典》

收錄了“備案”這個詞，但其解釋非常簡略，意思是

“向主管機關書面報告，備作參考”。1 商務印書館

2005 年出版的第 5 版《現代漢語詞典》所收錄的“備

案”一詞，解釋同樣簡略，內容也大同小異，意指“向

主管機關報告事由存案以備查考”。2 

對於備案的詞義，有人通過字義進行推斷，認

為：備有預先打算並預做準備，留待日後使用的一種

計劃安排，因此，備就有預防不測、以防萬一的意思；

案原本指長條桌，引伸為某種事物，大凡公共事務中

的事件均為公事，公事的處理要放在公堂憑藉案頭來

辦，於是公事一樁或者一起就稱作一案。久而久之，

備案便成為處理公共事務的規則和習慣，進而演變上

升為一種制度。3 

由此看來，備案的原意只是備查，即備份在案，

以供查考。這種意義上的備案，與“登記”的性質相

同。4 後來備案與制度聯繫在一起，因此，備案又被

稱為備案制度。所謂制度，從微觀上考察，就是指“要

求成員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5 因此，

備案制度指的就是關於負有報送義務的主體將有關

事務按一定程序報送法定主體的一種規程或行為準

則，它體現的是法定主體與報送主體的之間的一種監

督關係。當然，這種監督最初只是廣義的監督，意在

表明報送主體的行為不是自行處理就完了，還得向法

定主體上報，讓法定主體知曉。雖然法定主體可能不

進行任何處理，但向其上報，其實也是一種監督。正

是有了備案的程序要求，負有上報義務的主體在實施

相關行為時便不能為所欲為。隨着備案與制度的結

合，備案的運用越來越廣泛，並開始和審查等相結

合，逐漸成為法律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這時的監

督，轉變成狹義上或者嚴格意義上的監督了。這時的

“備案”，其內涵也得到了充分擴張，不再局限於

“向主管機關報告事由存案以備查考”這一初始含

義了，而是意在表明接受備案的主體對報備的事務享

有適當的處理權限。 

就備案與審查是否可結合在一起，無論理論界還

是實務中，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

備案不與審查必然聯繫起來，它只包括報送、登記、

統計、存檔等環節，一般在有權國家機關或公民提出

備案審查建議或審查要求後，備案機關才進行被動審

查，即備案機關通常不主動審查。另一種意見則認

為，備案就是審查，凡報送備案的規範性文件都要由

備案機關在一定期限內審查，即包括主動審查，也包

括被動審查。6 從法規範層面運用備案的過程來看，

備案既可與審查結合在一起，也可不與審查結合在一

起。備案不與審查結合在一起時，備案僅作為一種事

實行為，備案的結果通常不會對需要備案的事項產生

直接的實質影響。但備案也可以和審查結合在一起，

備案的結果可能會對需要備案的事項產生直接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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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影響。這時，備案的內涵實際上得到了充分擴張，

不再局限於“當事人移送資料給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存案備查”這一初始含義，備案所承載的功能其實也

增加了。7 那種認為備案與審查不必然結合在一起的

觀點，是對“備案”概念本身作了片面、狹隘的理

解。如果備案任何情形下都不必然包括審查，這就使

得備案會成為一種比較虛化的權力。而且，認為備案

不包括審查，會使得備案所應有的監督意義蕩然無

存。因此，當法律文件中使用“備案”這一概念並將

其制度化時，備案是可以與審查結合在一起的。 

任何制度一經法律化，便是有明確規定並須長期

其同遵守或維護的規則、程序或體制，它體現了一種

程序性的法律秩序要求。備案制度同樣如此，當它被

納入了法律規範時，同樣體現為一種程序性的法律秩

序要求，並通常成為法律監督內容的措施之一。不

過，備案制度作為法律監督的一項措施，由於監督的

程度存在差異，其法律性質又表現出多元性。有的備

案僅僅屬於法律監督中的掌控權範圍，即負有報備義

務的主體依法定程序將有關事務向法定主體報送

後，備案即告完成，法定主體對報送的事務不作審查

處理。這種情形下的備案顯示出其獨立性，不與審

查、處理等發生聯繫，其功效僅在於告知，相當於“知

道了”，它所體現的監督關係只能從廣義上而言。有

的備案則與審查結合在一起，通常成為對規範性文件

進行立法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這種情形下的備案並

不具備獨立性，它與規範性文件的審查緊密聯繫在一

起，是規範性文件審查的前提和條件，是為規範性文

件的審查服務的。而且，備案必然導致審查，備案與

審查不可分，兩者共同構成備案審查這一完整的立法

監督制度。是故，備案又叫備案審查。亦即備案脫離

不了審查，備案就是為了審查而存在的8，這時的備

案所體現的監督關係已經是狹義或較為嚴格意義上

的監督了。備案後經審查，如果出現法定情形，可能

會導致備案的規範性文件的法律效力狀況發生變

化。還有的備案不僅與審查結合在一起，並與審查後

的認可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對規範性文件進行含有

批准性質的更為嚴格的監督。這種情形下的備案，實

際上是規範性文件報備、審查、認可等一系列行為的

總稱，備案一經完成並以法定的形式公告後，意味着

報備的規範性文件獲得了接受，可以生效。否則，沒

有獲得備案，就意味着報備的規範性文件沒有獲得接

受和認可，因而不具備生效的條件，不能產生預期的

法律效果。 

在英國等西方國家，備案也常作為議會對委任立

法權的一種重要監控方式，其目的在於為議員提供一

種控制程序，以便其瞭解和掌握法規已經制定並發生

效力的情況。在英國，作為一種立法監督措施，備案

的方式主要有三種情形：一是不需要議會作出任何決

定，備案的法規即生效，這實際上屬於單純備案；二

是議會對備案的法規進行審查，如果任何一級的議院

作出否決時，法規即喪失效力，但不影響議會否決前

所發生的效力；三是在規定的期限內對備案的法規提

出異議，可作出廢除的決議，如無異議，即自行發生

法律效力。在美國，對於委任立法也曾存在過備案審

查的立法監督制度，即委任立法在生效前須提交國會

審查，在一定期限內沒有被國會一院或兩院決議加以

否決的話，該法規便發生法律效力。不過，該項制度

在 1983 年被聯邦最高法院否定其合憲性後便不再存

在。9 

 

 

二、港澳基本法中的備案制度 

 

備案制度在法律性質上的多元性，為其在基本法

中的靈活運用提供了條件。 

綜觀港澳兩部基本法的整體內容，其在體現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相關事務不同程度的監督時，相應地使

用了不同法律性質的“備案”這一術語，形成了不同

的備案制度。以澳門為例，《澳門基本法》主要在以

下三種情況來使用“備案”這一術語： 

 

(一) 體現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監督權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17 條第 2 款的規定，立

法會制定的法律，必須要呈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

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這種備案並不影響該法

律的生效。通常而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在澳門特區

政府公報上刊登後便依法產生法律效力。不過，根據

《澳門基本法》第 17 條第 3 款的規定，澳門立法會

制定的法律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備後，如果全國人

大常委會經徵詢其所屬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

員會的意見後，認為該法律存有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

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

款，可依法將該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以體現澳門

特區的高度自治。經發回的法律立即失去法律效力，

除澳門特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該法律的失效一般無

溯及力。從《澳門基本法》上述規定的邏輯順序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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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的意圖非常明確，那就是將備案與審查聯繫起

來。雖然《澳門基本法》第 17 條的規定中並未直接

使用“審查”這一用語，但其折射出的立法願意清楚

表明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所擁有的對

澳門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進行審查的權力，而且是

一種實質性的審查權力，即對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

從內容上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審查。由此看

來，《澳門基本法》第 17 條所規定的備案，不是僅

僅停留在“知道了”意義上的備案，而是一種與審查

密不可分的備案，它所體現的監督關係是一種狹義或

嚴格意義上的監督。 

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備案，體現的是一種對特區立法機關

立法的監督，屬於立法監督，因為這種監督的對象正

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本身。不僅如此，這種監督還是

事後的立法監督，因為備案不影響法律的生效，只有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在內

容上存在不符合基本法有關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

和特區的關係，依法經發回後，該法律才失效。它所

體現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

進行監督的權力，即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對

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從法理基

礎上講，這種監督權正是建立在中國國家結構的單一

制原則之上的。國家結構的單一制決定了特別行政區

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立法權在內，並不是其本

身所固有的，而是來源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後並非完全

放任不管，相反，它有權基於國家管理的內在需要，

對授予特別行政區的權力包括立法權在內進行適度

的監督，甚至可以在作出授權時對授出的相關權力設

置適當的限制規定。《澳門基本法》在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享有立法權的同時，要求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體現的就是一種監督關

係，這正是單一制原則的內在要求。我們要正確理解

和運用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審查制度，必須充分認識

到單一制原則是這一制度得以建立和有效運行的全

部法理基礎所在。 

 

(二) 表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全國

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

決定權 

根據《澳門基本法》附件二第 3 條的規定，澳門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 2009 年及以後如需

要修改的話，必須經過特區立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

通過，且得到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此處的備案明確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澳門特區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擁有決定權，它所體現的監督

關係更為嚴格。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澳門特區

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不僅表現在修改法案

最後需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而且還體現在立法會

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決定上。根據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解釋，2009 年及以後澳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

修改，是指可以進行修改，也可以不進行修改。是否

需要進行修改，應在廣泛諮詢民意的基礎上，先由行

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依照《澳門基本法》第 68 條規定，根據澳門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

需要修改後，才開始遵循《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必

經法律程序，即全體立法會議員 2/3 多數通過、行政

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澳門基本法》附件二第 3 條規定的備案表明全

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決定

權，其背後的法律理據仍然是中國國家結構的單一制

原則。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是直

轄於中央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

體制是不能由其自行決定的，而是由中央通過基本法

決定的，因此，特別行政區政治體體制如果要改變，

也要由中央來決定，這是順理成章的。澳門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產生辦法在完成特別行政區完成法定程序

後，必須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三) 反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全國

人大常委會和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對特別行

政區相關事務的掌控權 

在港澳基本法中，“中央”是相對於特別行政區

這一地方而言的，它包括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

務委員會，也包括了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此外，

還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

委員會等。港澳基本法在運用備案制度時，充分反映

了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及

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對特別行政區相關事務的

掌控權。 

1. 反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特別行

政區終審法院組成人員的掌控權 

《澳門基本法》第 87 條第 4 款規定，終審法院

法官的任命和免職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備案。第 88 條第 3 款繼續規定，終審法院院長的

任命和免職還必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此處的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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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反映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包括院長在內的所有法官任免的掌控權。 

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依

法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對於法官的產生，基

本法也作了明確規定，均由當地法官、律師和知名人

士組成的一個獨立委員會推薦，再由行政長官任命。

對於法官職務的免除，基本法也作了嚴格的規定。由

於終審法院享有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在特別行政區

司法體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因此，基本法賦予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免情況享有必

要的掌控權，包括法官的專業水準、任用和免職的具

體情況等。 

2. 反映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決

算情況的掌控權 

《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在規定行政長官的職權

時，其中有一項是就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作出簽

署，並將財政預算、決算呈報中央政府備案。這裏的

備案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決算

情況的掌控權。從廣義上來講，這種掌控權也屬監督

的範疇，只是這種監督僅僅停留在“知道了”的層次

上，並不涉及對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決算本身內容

的審查，以體現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這也是特

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一個典型反映。通常情況下，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由特別行政區政府編制和

提出，經立法會審核，行政長官簽署後實施，中央不

干預特別行政區的財政事務，內地的財政法律法規也

不適用於澳門特區。澳門特區的財政預算和決算情況

由其自身依據基本法的規定自行處理，只須向中央人

民政府備案。備案的目的在於讓中央人民政府瞭解作

為地方行政區域的特別行政區的財政狀況，不是讓中

央人民政府對特別行政區的開支進行審核。 

3. 反映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別行政區在外國設立

經濟和貿易機構的掌控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享有高度自治權的一個地

方行政區域，在經濟、貿易等適當領域可開展對外交

流活動。對此，《澳門基本法》第 136 條明確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與各個國

家或地區以及有關的國際組織，單獨地保持和發展關

係，並且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簽訂和履行

相關協議。為幫助特別行政區更好地開展對外交流活

動，《澳門基本法》第 141 條同時還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

和貿易機構。根據這一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自行

決定是否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

構，只是在設立後應將有關情況報送中央人民政府備

案，以便中央人民政府知道和掌握有關情況。澳門回

歸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141 條的規定，設立了

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

辦事處、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這對於加

強澳門與葡萄牙、歐盟及世界貿易組織的經貿關係發

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基本法》關於“備案”的使用，與《澳門

基本法》大體一致。略有不同的是，在香港，除終審

法院法官的任命和免職要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備案外，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和免職也須

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這主要是因為

在香港，除終審法院外，高等法院在特別行政區的法

院組織體系中同樣處於等級較高的地位，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仍有必要瞭解其首席法官的任命

和免職情況。 

 

 

三、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 

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制度的完善 

 

不同法律性質的“備案”在港澳基本法中的靈

活運用，要求我們結合條文及整個基本法的規定內容

來進行準確的理解。不僅如此，為確保基本法所規定

的“備案”功效的發揮，完善相關的備案制度，仍是

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目前，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決算的備案，終審

法院法官的任命和免職以及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的任命和免職的備案，以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備

案，通過實踐都已建立了較為健全的制度，運行也較

暢順。相比較而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備案制度仍需

完善。基本法雖然就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規定了備案制度，但內容仍過於簡單和原則，具體操

作性不強。要真正發揮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備案審查制

度功效，仍有必要對這一制度本身加以完善，尤其是

要完善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1. 報備的期限。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充分運用好基

本法所賦予的對特別行政區法律進行監督的權限，非

常有必要規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備法律的期限，這

不僅是對特別行政區法律有效進行監督的必要條

件，同時也是督促特別行政區履行法律報備義務的客

觀要求。在基本法設定了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報備審查

制度後，如果必須備案的法律在報備期限上沒有一個

明確的限制，則顯得不夠嚴肅，相關的制度落實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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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存在隨意性，這必會削弱其功能和作用，嚴重的

話會使得該制度等同沒有設立。鑒此，可參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規定特別行政區立

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應於特區政府公報刊登後 30 天內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備。 

2. 報備的格式。規範性文件的報備行為要做到規

範化，就要按照特定的格式進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報備的特別行政區法律也是如此。有人認為，特別行

政區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備法律時，僅需將通過的法

律文本報送即可。這是對報備過於簡單的理解，報備

法律作為一項制度設計，有着嚴格的格式規範要求。

具體來說，除通過的法律文本外，還應包括制定法律

的宗旨和依據、法案主要內容介紹等。如果法律內容

中有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

的，還應作出特別說明。同時，並就這些規定是否符

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必要解釋，以便於全國人大

常委富有效率地對法律內容進行針對性的審查。 

3. 審查的範圍和標準。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

政區報備的法律進行審查時，僅對法律內容中涉及中

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作審

查，並作出處理。除此之外，全國人大常委會並不進

行有關的審查。尤其是屬於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

內的條款，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查之列。當然，

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某一條款是否屬於中央管理的事

務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有時候會有不同

理解，最終的認定權應屬全國人大常委會，因為基本

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從這個角度來看，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需要先對報備的法律內容作一個

初步的審查，遇有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

行政區關係的條款，便要依照基本法的規定進行嚴格

審查。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特別行

政區關係的規定，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具體審查時

所依據的判斷標準。為便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工作

的開展，有必要結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制定一些具

體的審查標準。在內容上，既可包括如何界定中央管

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又可細

化基本法有關這些條款的規定內容，甚至對相關條款

的立法願意進行梳理。 

4. 審查的機構和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如何具體

進行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備案審查工作？這便需要有

一套完整的審查工作程序作為保障，這也是特別行政

區法律備案審查機制構建的內在要求。一方面，全國

人大常委會內設機構中具體由哪一個部門來承擔審

查工作的職責要明確；另一方面，承擔具體審查職責

的部門開展審查工作時有關的規程同樣要加以明

確，這也是確保對特別行政區報備的法律有效進行審

查的客觀要求。10 

5. 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意見的徵詢。全

國人大常委會負責審查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內設機構

就報備的特別行政區法律進行審查後，如認為涉及中

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內容，與

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不符，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將有關的

法律發回前，應先徵詢其所屬的基本法委員會的意

見，這是法定的程序要求。如基本法委員會經研究認

為，報備的特別行政區法律確實存在不符合基本法關

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條款

的情形，全國人大常委會便順理成章地將有關的特別

行政區法律發回。如果基本法委員會經研究認為報備

的特別行政區法律不存在違反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

的事務以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的情形，全

國人大常委會還能否發回有關的法律？對此，基本法

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基本法既然規定的是徵詢基本法

委員會的意見，那表明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只是供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決定時參考，報備的特別行政區法律

是否存在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以及中

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而應發回，最終還是以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意見為準。將來完善特別行政區法律

的備案審查制度時，可對此予以適當的明確。 

除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外，特別行政區具體承擔

報備義務的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查過程中如何

構建與特別行政區的溝通機制，尤其是審查中發現可

能存在不符合基本法相關規定內容時如何與特別行

政區相協調、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審查後的處理結果

應否公示等事項也有待加以完善。總而言之，要有效

發揮備案的立法監督功能，有必要從整體上加以完善

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備案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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